
一 辦理程序

申請領取

程序及應備文件檢核表

受理及審查

由地政處受理申

請文件，經審查

如有不符或文件

缺漏，另請補件

或退回重新申請

通知已核准

經審查

核准後

由地政處發函

通知應受領人

發 款

由

臺灣土地銀行

嘉義分行

辦理匯款作業

二 應備文件自我檢核表
 1.領款申請書  2.存入保管專戶通知書(遺失者檢附切結書)

 3.全體繼承人印鑑證明(一年內申請有效)  4.被繼承人除戶謄本1份

 5.全體繼承人(個人)現戶籍謄本各1份  6.繼承系統表

 7.拋棄繼承者，經法院核准備查之函文正、影本各一份

 8.遺產分割協議書、公同共有人領款協議書

 9.代理人委託書(代理人須檢附身分證正本、代理人印章)

 11.其他依相關法規應檢附文件

 10.領受人同意匯入銀行(郵局)帳戶存摺影本 提醒:匯款手續費由領受人支付

依據民法1138條規定遺產繼承人並無性別限制

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規定



三 各機關連絡電話及地址

機關名稱 連絡電話 機關地址

嘉義市政府地政處

地用及重劃科

05 - 2254321

分機376
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3樓

嘉義市

東區戶政事務所
05 - 2226330 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184號4F

嘉義市

西區戶政事務所
05 - 2831823 嘉義市西區錦州二街28號2樓
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05 - 2783671 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282號

臺灣土地銀行

嘉義分行
05 - 2241150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309號

如有任何疑問或需索取紙本表單
歡迎洽詢嘉義市政府地政處地用及重劃科

四 各式申請表單下載 請掃描QRcode下載

地政處徵收補償費
申領書表下載專區

不動產繼承
性別平等宣導專區


